單粒水份測定計規格表
一、規格：
1.機體尺寸:寬320mm;深254mm;高328mm，誤差分別在 ±40 mm圍內。

2.測量對象、範圍:
                  (1)糙米:11~20%或以上。

                  (2)白米:11~20%或以上。

                  (3)稻穀:11~35%或以上。
3.測定時間(測量糙米平均水份值的顯示時間):測量100粒糙米需在60秒或以內時間完成。
4.測量精準度:± 0.5% (水分20%以下時)。 
5.統計方式：將檢測樣品數的水分含量以總平均值在螢幕顯示，全部樣品數個別的水分含量可以利用印表機列印方式顯示。
6.溫度補正：熱敏變阻器自動溫度補正。
7.設定粒數：10~1000粒或以上(可任意設定範圍內測量粒數)。
8.使用環境：5℃~40℃或以上，相對溼度85％以下(無結露)。
9.外部輸出：RS-232C(印表機用)、USB(個人電腦用)。
10.電源：AC110V（50/60Hz）。
11.顯示方式：螢光顯示管。
12.螢幕顯示內容：(1)選擇的穀類。    

                 (2)平均水份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(3)粒數。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(4)時間。

                 (5)水份分佈柱狀圖。

                 (6)溫度

                 (7)投料不足警示。
                 (8)側板脫落警示。
13.附件：

	品名
	數量

	印表機(熱感應式)
	1台

	電源線
	1條

	夾子
	1只

	湯匙
	1只


二、廠商條件要求
1.投標時須附原廠型錄及中文規格說明書供審，中文規格說明書內容與順序需與規範相符，並應加蓋廠商圖章。

2.得標廠商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，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，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，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，不含消耗品。

3.得標廠商須免費派員至買方指定地點實施操作教育訓練2小時及試機，並提供原廠儀器操作手冊1份(外國進口)或儀器中文操作手冊至少1份。

4.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原廠出廠證明書，並為2013年10月後需非大陸地區生產之新品，以供驗收。
三、交貨期限：決標次日起30個日曆天內完成交貨、功能測試及教育訓練等工作。
四、交貨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嘉義分場
